
《基础研究伦理流程》系统操作

1. 提交审查

（1）创建：在【专业所属人员】身份下，新建【科研项目】

（2）请在【填写项目信息】编辑项目信息，【申请伦理类别】选【科

研基础研究项目】，【预期研究期限】按实际情况填写，非【多中心

研究】不涉及组长单位。



（3）上传附件：在【文档列表】中上传相应附件，请为自身方案、

知情同意书等文件编制相应的版本号和版本日期。同一个项目如有信

息修改，请点击【继续添加】将更新文件上传到相应位置。



（4）提交审查：《课题申请伦理》仅为同意该次项目申报，没有后

续审查，所以有且只有【初始审查】功能。如有修改意见，请点击【初

始审查】-【重新提交】。

提交时请勾选相应附件，错误/重复的文件，请在这一步不要勾

选。确认勾选正确文件后点击【提交审查】。

2. 下载审批意见函：红字部分可以看到伦理审查的状态，通过后点

击【伦理审查】-【伦理意见/批件】找到相应《伦理意见》下载。多

个项目可以点击【承担项目数】找到目标项目后，进入该项目下载。



3. 查看“不通过”原因：在【填写项目信息】处选【伦理资料递交】

点击【查看】即可进入提交项目，查看【受理结果描述】。



4. “未通过”如何修改提交。

（1）选择“未通过”的项目。多个项目可以在【科研项目管理员】身

份下，点击【承担项目数】找到目标项目后，点击“〇”进入该项目。

（2）更新项目信息（如需要）：点击【填写项目信息】-【编辑】

（3）更新相应附件（如需要）：【文档列表】中【继续添加】上传相

应更新文件。



（4）重新提交：在【初始审查】下点击【重新提交】。提交时请勾选

相应附件，错误/重复的文件，请在这一步不要勾选。确认勾选正确文

件后点击【提交审查】。

5. 个人信息变更和密码修改：点击【姓名】即出现个人信息页面，点

击【修改密码】/【编辑】即可进行相应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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